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教务处文件
贤达教通〔2026〕53号
关于开展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打造上海法治文化品牌的实施意见》，现组织参与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开展的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请同学们仔细阅读《关于开展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附件1），可以单独参赛，亦可以团队形式参赛（如以团队参赛，每组上限5人）。
2. 活动主题：法润瀛洲，绿满崇明。
作品主题：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聚焦群众身边的生态法治实践、生态环境纠纷调解、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典型案例等，深度挖掘基层干部、法律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践行生态法治的生动事迹。
作品形式：建议同学们采用短视频、海报、摄影作品、书法、绘画等易于展示的方式呈现作品。
3. 本次比赛，优秀作品将在学校统一展览并颁发奖状，特别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上海市评选。请各位同学将作品及《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作品投稿登记表》于5月13日之前发送至指定邮箱：2311117@xdsisu.edu.cn程老师；
4. [bookmark: _GoBack]作品具体要求见《关于开展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附件1）；《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作品投稿登记表》见附件1的附件，请填写后随作品一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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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开展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

各单位、各乡镇：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打造上海法治文化品牌的实施意见》，现组织参与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开展的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法润瀛洲 绿满崇明
二、作品要求
（一）作品主题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聚焦群众身边的生态法治实践、生态环境纠纷调解、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典型案例等，深度挖掘基层干部、法律工作者和人民群众践行生态法治的生动事迹。
（二）作品形式
法治文化作品征集包括但不限于摄影、书法、绘画、海报、非遗文创、短视频、法治故事文稿、情景剧剧本等作品，投稿作品需将电子版及投稿登记表（详见附件）发送至报送邮箱。书法作品、绘画作品、文创作品等有实物的作品可先提交照片及说明参与初评，入选后按通知提交原件。作品电子版文件格式JPG，色彩模式RGB，分辨率不低于300DPI，文件不小于3M。
1.摄影
（1）投稿作品可以是单幅或组照（组照张数限4张）作品，彩色或黑白照片不限。
（2）作品规格：横版、竖版均可，JPG或PNG格式，单张图片大小不少于3M。
2.书法
（1）投稿作品不限书体，每人限投一件。
（2）作品规格：作品尺寸为四尺对开斗方（68cmx68cm）。
（3）作品背面右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姓名。
3.绘画
（1）作品表现形式不限，漫画、水墨漫画、插画、数字绘画等形式皆可，投稿的漫画作品为有故事情节的组画（组画张数限4张，帧数不限，需标明序号和排列好的定稿样图）。
（2）作品规格：尺寸为60cmx60cm。
（3）作品背面右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姓名。
4.海报
（1）作品用语简洁幽默，注意考虑受众对所传递信息要容易理解和乐于接受。
（2）作品规格：尺寸为60cmx90cm。
5.非遗文创
作品突出法治主题、创意新颖、制作精良、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和独创精神，投稿需一并报送设计稿。
6.短视频
作品要求横版画幅，16:9比例，分辨率1920*1080，每秒25帧，mp4视频格式，原则上时长不超过5分钟。
7.法治故事文稿
纪实性叙事文章、微型小说、散文等，字数原则上在2000字以内，要求情节生动，人物鲜明，可读性强。
8.情景剧剧本
适用于短剧、小品、舞台剧演出的剧本，时长建议在15分钟以内，结构完整，对话生动，适合舞台呈现。
（2） 版权要求
投稿作品应拥有合法来源，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著作权和其他权利，如发现抄袭等侵权行为，主办方将取消其参评资格，一切后果由投稿者自负。不接受已经在其他赛事中获奖的作品。所有投稿作品一经投稿则自动视为同意活动主办方对其拥有公开展播、宣传推广等权利。
三、时间安排
（一）作品报送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5月15日止。
（二）作品评比时间：2026年5月18日至5月22日。
（三）优秀作品公布、展播阶段：2026年6月，在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主场举办发布活动。
（四）展播方式：分为线上展示和线下展示。线上展示包括在“法治崇明”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展播，线下展示包括在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主场活动中展示、崇明法治文化阵地电子屏展示等形式，具体视实际情况而定。

附件：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作品投稿登记表



上海市崇明区司法局   
2026年4月16日    
附件
第三届崇明法治文化节作品投稿登记表
	作品名称
	

	投稿类别
	

	主创人员姓名
	
	联系方式
	

	主创单位
	

	首发时间
（如有）
	
	首发平台
	

	作品内容
（寓意）简介
（可另附纸）
	


注：书法作品中草书、篆书请在作品内容简介后附释文




第 4 页 共 4 页
